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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碑 市

监 处

罚

〔 20

23 〕

0223

号

西安市碑

林区茂金

百货商店

（ 郭 祥

甫）销售

超过保质

期的食品

案

926101

03MA6U

12WQ2F

郭 祥

甫

西安市碑林区茂金

百货商店（郭祥甫）

销售超过保质期的

食品

投诉、

举报

2023.12

.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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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
3012

.00

1、没收违法所得

12.00 元；

2、罚款人民币

3000.00 元。

罚没款合计人民

币3012.00元整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第一百二十

四条第一款第五

项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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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
西安市

碑林区

市场监

督管理

局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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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月 20

日

食品

类



2


